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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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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 :北市都援建字第 10646428000號
迫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 如主豈 C46428000AOO_ATTCH l . pdf ) 

主告:函轉 「地質敏成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

」 第 11條 第 3款第 2 目，都市土地涉有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戚

區之土地問拾行為，土地透水面積計算方式， 請查照轉知

責會會員。

吉T 言兌明 : 

一、依本局 106年2 月 16 日北市都綜字第 106046 1 8300號函及內

政部營建署106年2 月 9 日 苦著都字第 1060005680號函辦理 。

二、本素納入10 6年內政部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 006號 ，目 錄第

一組編號第 005號。

三、 網路網址: www.dba.tcg.goV.tw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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